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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政办〔2018〕114 号

关于公布 2018 年度相城区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开发区、高新区（筹）、高

铁新城、度假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办、局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（公

司），各垂直管理部门：

为规范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

围，促进依法、科学、民主决策，根据《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、

《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和《相城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

规定》等有关规定要求，区政府办公室经各地各部门申报、相关

部门会商审议，编制成《2018 年度相城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

录》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本目录明确的各承办单位根据《相城区重大行政决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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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规定》要求和目录安排，会同有关单位，及时制定相关工作

方案，组织起草决策草案、完成决策过程。

二、列入目录的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必须严格落实公众参与、

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廉洁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等法定程序，确保程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各区级决策

事项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请政府全体会议或

常务会议审议。

三、各承办单位要将决策论证过程、审查申报等工作纳入苏

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网上公开运行系统，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论

证工作节点管理、流程控制、规范运行。

四、各承办单位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，对决策过

程和决策事项实施中的相关档案资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实现重大行

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

五、区维稳办、区政府法制办、区监察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分

别做好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廉洁性评估的业务

指导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。

六、各决策事项组织实施的合法性、规范化情况纳入政府年

度绩效考核和依法行政考核。

七、本决策事项目录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，如有需要，将及时

进行调整或增补。

附件：2018 年度相城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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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7月 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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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抄送：区委办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、人武部，区

委各部、委、办、局、群团。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7月 2日印发

2018 年度相城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

1
编制《相城区数字经济（人工智能）产业发展规

划（2018-2020 年）》
区发改局

2 规划建设相城区农业废弃物处理中心 区农业局

3 编制《相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》 区文体局


